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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09

年

6

月

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董事会六届

十次会议，全体董事及公司监事会主席和财务负责人按《董事会会议通知》参加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处理公司大旺地块土地出让金的议案》。 （详文请见

www.sse.com.cn

）

2

、《关于肇庆味精厂搬迁的议案》。 （详文请见

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9

日

股票代码
：

600866

股票简称
：

星湖科技 编号
：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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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旺地块处理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购地背景

本公司

2003

年

6

月与广东省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

"

高新区

"

）国土资源局签订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获得高新区内的相应土地使用权，合同总金额为

50,467,500.00

元

,

本公司已支付

41,390,250.00

元，但因在高新区的投产项目变更，土地使用权一直没有取得。

根据广东省肇庆市政府批示本公司重新向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发函要求重新划拨相应土地，并

于

2008

年

4

月

22

日收到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肇高管办函〔

2008

〕

13

号《关于申请拨还大旺

地块的复函》，对本公司《关于申请拨还大旺地块的报告》批复如下：

"

将公司最新研发的医药产品生

产项目提交区项目评审小组进行入园评审， 若项目通过评审可以进园， 则按现行价格优先安排用

地，与原支付土地出让金本息抵顶后多退少补。 若该项目未能通过评审，则将公司已支付的土地出

让金本息返还

"

。

二、处理进展

因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土地规划发生改变，而本公司产品项目结构有调整，高新区提出用本公司

已支付的土地出让金按现价择地折还土地的方案我公司不能接受。经双方多次协商，高新区愿意返

还本公司已支付的土地出让金本息。 本届董事会本着一切为了广大股东权益的务实精神，于

2009

年

6

月

9

日，授权公司经营班子与高新区签署了还款协议。

三、协议内容

高新区退还本公司

2003

年支付给高新区的征地款本金，合计共人民币

4139.025

万元。 鉴于高

新区从

2003

年

6

月

18

日起一直使用该款项， 高新区应返还该款项所孳生的利息

701.374338

万元

给本公司作为补偿，本金加利息

=4139.025+701.374338=4840.399338

万元，即高新区返还本公司土

地出让金本金及利息总额为

4840.399338

万元。 高新区承诺在签约后三个月内，退还本公司土地出

让金及利息合计

4840.399338

万元。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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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肇庆味精厂搬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肇庆味精厂是星湖科技的下属机构，该厂现固定资产净值

933

万，拥有

8000

吨

/

年味精和

2000

吨

/

年复合调味品的生产能力，

08

年销售收入

6932

万，占公司销售收入的

7.06%

；净利润

66

万，占

公司利润的

2.28%

。 肇庆市作为国家级的优秀旅游城市，肇庆市政府已规划将肇庆市建设成为花

园式城市，要求位于市中心的工厂陆续搬迁。 为此，公司计划投资

3500

万元人民币，把肇庆味精厂

从市中心搬迁至生物工程基地，并利用搬迁之机，在现有生产规模的基础上再扩大各产品的产能，

以实现公司振兴调味品产业的目标。 由于该厂现用地是政府划拨，现正争取得到政府的搬迁补偿。

这次搬迁，近期不会对公司销售收入和利润产生太大的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9

日

证券代码
：

000655

证券简称
：

金岭矿业 编号
：

2009－016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6

月

5

日以电

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2009

年

6

月

10

日上午

9

点，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九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九名，其中独立董事三名。会议的召集及召开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解聘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已于

2009

年

4

月

20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根据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 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 公司总经理提请董事会解聘吴振坤先生担任的副总经理职

务、解聘张乐元先生担任的副总经理职务。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解聘吴振坤先生担任的副总经理职务、解聘张乐元先生担任的副总经理职务的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董事会解聘上述高级管理人员。

2

、审议通过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已于

2009

年

4

月

20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根据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公司总经理提请董事会聘任王善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

任许东亭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副总经理王善平先生、副总经理许东亭先生的提名及聘任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各位人士的任职资格与条件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 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

3

、审议通过设立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已于

2009

年

4

月

20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根据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公司新设立如下内部管理机构：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地质工程部；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建筑工程部；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医疗管理办公室；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办公室；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口矿；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物业管理部；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保卫部；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办公室；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档案室；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接待处。

特此公告。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11

日

附件：

王善平：男，公司董事，生于

1961

年，高级工程师，矿业机械专业大专毕业。

1981

年

8

月起在山东金岭铁矿工

作，历任召口分矿技术员、侯庄分矿副矿长、山东金岭铁矿矿长助理。

1999

年

5

月至

2009

年

6

月担任山东金岭铁

矿副矿长。现任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山东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董事。

王善平先生系本公司职工，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许东亭：男，生于

1954

年，毕业于青岛建筑工程学院，高级经济师，

1972

年

2

月起在山东金岭铁矿工作，历任

山东金岭铁矿召口矿工人、团总支书记、党总支副书记，选矿厂党总支书记，矿部办公室主任职务，自

1994

年

11

月至

1997

年

8

月任山东金岭铁矿矿长助理，

1997

年

8

月至

2009

年

6

月任山东金岭铁矿副矿长。

许东亭先生系本公司职工，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

Ａ／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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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Ａ／Ｈ

）：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２７

债券代码
：

１１５００３

债券简称
：

中兴债
１

权证代码
：

０３１００６

权证简称
：

中兴
ＺＸＣ１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二

○○

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通讯”或“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了《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

○○

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了公司召开二〇〇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

等有关事宜。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９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股东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新”，中

兴新持有公司

６２０

，

２１４

，

４１３

股

Ａ

股股票，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５．５２％

）提交的两个临时提案，要求公司董事

会将该提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如下：

１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中兴通讯印度尼西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履约担保的议案》

中兴通讯董事会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为全

资子公司中兴通讯印度尼西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履约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兴新提请中兴通讯股东在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通过普通

决议案批准中兴通讯为全资子公司中兴通讯印度尼西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印尼”）提供履约担

保，具体如下：

１

、公司为中兴印尼提供金额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美元的履约担保，担保期限自《技术支持框架合同》签署

生效日起至中兴印尼在《技术支持框架合同》项下的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２

、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开具履约保函，就中兴通讯及中兴印尼在上述《设备采购框架合同》及《技术支

持框架合同》项下的履约义务向印尼移动运营商

ＰＴ． Ｔｅｌｋｏｍｕｎｉｋａｓｉ Ｓｅｌｕｌａｒ

公司提供最高累计金额为

５００

万美元的担保。 担保期限自相关银行保函出具之日起至该保函出具后的

３

年

６

个月或中兴通讯及中兴印

尼在上述《设备采购框架合同》及《技术支持框架合同》项下的履约义务全部完成之日中较晚的日期止。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中兴

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公告》。

２

、《关于更新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九年度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公司二

○○

八年度股东大会（“股东周年大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举行，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所批

准事项包括：（

ｉ

） 授予董事会无条件及一般权力，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处理公司内资股（“

Ａ

股”）及境外

上市外资股（下称“

Ｈ

股”） 的额外股份（包括可转换为公司内资股及

／

或

Ｈ

股股份的证券），以及于有关期间

内或有关期间结束后，就上述事项作出或授予要约、协议或购买权，以不超过于股东周年大会日期公司已

发行内资股股本及

Ｈ

股股本各自总面值的

２０％

为限（“先前一般性授权”）；（

ｉｉ

） 通过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预案，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

，

３４３

，

３３０

，

３１０

股（包括共

２２４

，

２１１

，

４５６

股

Ｈ

股及共

１

，

１１９

，

１１８

，

８５４

股

Ａ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共计转增股本为

４０２

，

９９９

，

０９３

股（可就零碎股份作出

调整）。

自股东周年大会举行至今，公司未有根据先前发行授权发行任何股份。

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４

日实施， 方案实施后， 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７４６

，

３２９

，

４０２

股（其中

Ａ

股股数为

１

，

４５４

，

８５４

，

５１０

股，

Ｈ

股股数为

２９１

，

４７４

，

８９２

股）。

鉴于公司已发行股本已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扩大， 公司控股股东中兴新提议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举行的本次股东会议上，寻求股东批准将先前一般性授权额度增至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实施后公司已发行

Ａ

股股本（即

１

，

４５４

，

８５４

，

５１０

股）及

Ｈ

股股本（即

２９１

，

４７４

，

８９２

股）各自总面值的

２０％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１０３

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

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日内通知其他股东，

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临时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并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

议事项。 ”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

７８

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

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日内发出股

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

公司全体董事对上述临时提案进行了审查，认为中兴新具有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且上述临时提案的

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并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

董事会同意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将该临时提案提交公司二〇〇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公司二〇〇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等事项

均保持不变。 经修订的《表决代理委托书》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

○

○

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附件一。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

Ａ／Ｈ

）：

００００６３／７６３

证券简称
（

Ａ／Ｈ

）：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２８

债券代码
：

１１５００３

债券简称
：

中兴债
１

权证代码
：

０３１００６

权证简称
：

中兴
ＺＸＣ１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二

○○

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此公告是根据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第

８０

条做出。

公司章程第

８０

条规定：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召开前二十日收到的书面回复，计算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

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达到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二分之一以上的，公司可以召开股东大会；达不到的，公司应当在五日内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开会日期和

地点以公告形式再次通知股东，经公告通知，公司可以召开股东大会。 有关公告在符合有关规定的报刊上

刊登。

公司根据二

○○

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二十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收到的书面回复，计算拟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尚未达到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根据《公

司章程》第

８０

条规定，公司现将召开二

○○

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提示公告如下：

１

、公司二

○○

九年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时；

２

、公司二

○○

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地点：公司深圳总部

Ａ

座四楼大会议室（地址：深圳市南

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Ａ

座四楼；电话：

＋８６

（

７５５

）

２６７７０２８２

）；

３

、公司二

○○

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拟审议的事项：

普通决议案

（

１

）公司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２

）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塔中移动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股权质押担保的议案；

（

３

）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中兴通讯印度尼西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履约担保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

（

４

）公司关于更新二

○○

九年度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上述拟审议事项参见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报》上刊登

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

○○

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及与本公告同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二

○○

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

附件

１

：

Ｚ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号：

７６３

）

二

○○

九年六月三十日（星期二）举行之二

○○

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表决代理委托书（经修订）

与本表决代理委托书有关之股份数目

１

﹕

与本表决代理委托书有关之

股份类别 （内资股或

Ｈ

股）

１

﹕

本人

／

我们

２

地址为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户

（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乃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之股东，兹委任大会主席或

３

地址为

身份证号码

为本人

／

我们之代理，代表本人

／

我们出席于二

○○

九年六月三十日（星期二）上午九时正在公司深圳总

部四楼大会议室［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Ａ

座四楼；电话：

＋８６

（

７５５

）

２６７７０２８２

］举行之公司二

○○

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指示代表本人

／

我们就二

○○

九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大会通告所载之决议案投票。 若无指示，则本人

／

我们之代理可自行酌情投票表决。

普通决议案 表决情况

１．

逐项审议《公司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１．１

选举曲晓辉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期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

同意 票

４

１．２

选举陈乃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期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

同意 票

４

１．３

选举魏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

同意 票

４

普通决议案 赞成

５

反对

５

弃权

５

２．

审议《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塔中移动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股权质押担保的议案》

３．

审议《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中兴通讯印度尼西亚有限责

任公司提供履约担保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 赞成

５

反对

５

弃权

５

４

审议《公司关于更新二

○○

九年度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日期﹕二

○○

九年

＿＿＿＿＿＿＿＿＿

月

＿＿＿＿＿＿＿＿＿

日 签署

６

﹕

附注﹕

１．

请填上与本表决代理委托书有关以 阁下名义登记之股份数目。 如未填上股数，则表决代理委托

书将被视为与所有以 阁下名义登记之本公司股份有关。 亦请填上与本表决代理委托书有关的股份类别

（内资股或

Ｈ

股）。

２．

请用正楷填上全名（中文或英文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３．

如拟委派大会主席以外人士为代理，请将「大会主席或」字样删去，并在空栏内填上 阁下委派之

代理之姓名及地址。 股东可委派一位或多位代理代其出席，并于表决时代为投票。 受委任代理无须为本公

司股东。委派超过一位代理的股东，其代理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表决代理委托书之每项更正，均须

由签署人简签方可。

４．

注意﹕公司独立董事的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请在

１．１

—

１．３

独立董事选举表决情况栏中填写具体

投票数或弃权。

５．

注意：阁下如欲投票赞成，请在「赞成」栏内填上「（」号。 阁下如欲投票反对，请在「反对」栏内填上

「（」号。 阁下如欲投票弃权，请在「弃权」栏内填上「（」号。 如无任何指示，则 阁下之代理有权自行酌情投

票。 除非 阁下在表决代理委托书中另有指示，否则除大会通告所载之决议案外， 阁下之代理亦有权

就正式提呈大会之任何决议案自行酌情投票。

６．

本表决代理委托书必须由 阁下或 阁下以正式书面授权的受托代表人签署。 如股东为法人，则

表决代理委托书必须盖上法人印章，或经由其董事或获正式授权签署表决代理委托书之代表人亲笔签署。

如表决代理委托书由委任者的受托代表人签署， 则授权该受托代表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必须

经过公证。

７．

若属联名股份持有人，则任何一位该等人士均可于大会上就该等股份投票（不论亲身或委派代表），

犹如其为唯一有权投票者。 惟若超过一位有关之联名股份持有人亲身或委派代理出席大会，则仅在股东名

册内有关联名股份持有人中排名首位之出席者方有权就该等股份投票。

８．

内资股股东最迟须于大会指定举行时间二十四小时前将本表决代理委托书，连同授权签署本表决

代理委托书并经过公证之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如有）交回本公司注册办事处，地址为中国深圳市南山

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方为有效。

Ｈ

股持有人必须将上述文件于

同一期限内送达位于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７

楼

１７１２－１６

铺，方为有效。

（本表决代理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均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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